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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3 月 1 日起，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正式施

行，家暴受害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终于有法可依了。

其实，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一直是湖南省妇联的

维权重点和工作品牌。

在过去的 20 年里，在湖南省各级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全省妇联组织敢于创新，

勇于实践，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执行、社会协同的

工作模式，已经在全国实现八个“率先“，创建了具有

湖南特色的反家暴发展模式。

第一个反家暴政府文件。1996 年，长沙“高楼抛妻

案”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反家暴政府文件。这年 1 月 10 日，

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

了长办发 [1996]3 号文件《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

干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出台反家庭暴力

规范性文件的城市，“家庭暴力”一词正式进入我国官

方文件之中。

第一个反家暴地方法规。2000 年 3 月 31 日，湖南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高票通

过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

决议》，成为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

法规，把家庭暴力正式纳入法制范畴。

第一个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工程。2001 年 5 月，长

沙市芙蓉区开始率先实施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工程，

建立了七大维权网络，并建立了系统的考核评估奖惩制

度，探索建立社会化制度化防治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

该经验被全国妇联认可和推广，先后有 60 多个省市、区

（县）妇联、公安部门前来考察学习。

第一个反家暴综治考评刚性机制。2003 年，省综治

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了全省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考核内容。2010 年，该项工作进入倒扣分体系。

2012 年正式进入我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评分体系，由

省妇联考评。与此同时，各市州参照省里做法，将反

家暴工作纳入本地综治考评体系，反家暴工作刚性评

估机制全面建立，我省的反家暴工作再次得到整体强

化和提高。

第一个法官审理家暴案件的指导意见。2009 年 4 月

15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对家

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试行）》，这是我

国首个由省级法院制定的家庭暴力案件审理制度性文

件。其中，关于“证据认定规则”、“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以暴制暴案件从轻减轻处罚”等规定，在反家暴司法

保护制度建设中有所突破。

第一个“人身保护令”的多机构合作模式。2010 年

5 月 27 日，长沙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深入推进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司法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全国

首个由政法委牵头规范反家暴司法执法工作的新模式，

进一步强化政法部门机构间的联动合作，明确在全市

范围内推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细化公安机关、基

层组织的协助职能，有效制止了诉讼期间的家暴升级。

第一个警察处理家暴报警的标准规程。2013 年 4 月

9 日，省公安厅制定下发《湖南省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

力案件工作规定》，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

工作原则、职责和流程，强调风险评估，受害人为本以

及调解优先。这是我国首个由省级公安机关发布的警察

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我省基层

民警接处家暴案件的能力和效率。

第一个覆盖全省的反家暴倡导培训体系。自 2009 年

5 月起，省公安厅与省妇联合作，在全省基层派出所所

长（教导员）轮训班中纳入半天时间的反家暴培训内容，

对全省所有派出所所长、教导员进行反家暴培训，是国

内首次覆盖全省警察队伍的反家暴培训。2014 年 11 月，

省公安厅将民警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技能培训纳入全省各

级派出所长、接处警民警、社区民警等培训班。如今，“社

会性别与反家暴”成为湖南警察学院、湖南司法警官学

院的正式课程。

“反家暴法”出台，让家暴不再是小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吴小兵 通讯员 金媛 周君

老师发现学生在家被父母殴打，但因为是“家务事”，不好
插手；丈夫打老婆，因为情节轻微，民警也只是教育了事；妻
子被殴打，想申请“人身保护令”，却有条件限制……3 月 1 日，
正式施行的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让这些都将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为提高《反家庭暴力法》的社会关注度和公众知

晓率，2 月 29 日上午，湖南省妇联联合长沙市妇联、开福区妇联、
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鑫晨婚姻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长
沙市开福区四季花城社区正式启动全省反家暴法宣传活动。

《反家庭暴力法》有哪些亮点？有何意义？省妇联在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绩？带着以上问题，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杜亚玲，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现场】   长沙启动全省《反家庭暴力法》宣传活动

【盘点】

反家暴，省妇联实现全国八个“率先”
【声音】

《反家庭暴力法》让法入家门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谢勇

“我觉得，《反家庭暴力法》的出

台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

为公检法工作人员解决老百姓的家

暴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其次，它也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来的‘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最后，

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更有利的保

障。”谢勇认为，《反家庭暴力法》

的出台，既打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

暴力的渠道，也打破了“法不入家门”

的传统观念，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

划定了行为红线，保护了家庭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维护平

等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家庭

和谐、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

谢勇指出，《反家庭暴力法》不但

明确了反家暴工作的目的与原则，还明

确了预防、处置的具体内容，更明确了

较为充分的救济途径等三大亮点。我

省应当学习好、执行好、宣传好这部

律法并加以贯彻实施。

《反家庭暴力法》亮点多，
体现“以人为本”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杜亚玲

在杜亚玲看来，《反家庭暴力法》

有诸多亮点。“这部律法的亮点不仅

将行为暴力划分至家暴范围，还将

包括谩骂、恐吓在内的精神暴力纳

入其中。另外，定义家暴的范围也

扩大了，这不仅包括家庭成员间发

生的直接、间接家暴行为，家庭成

员之外发生的家暴也可参照律法中

的规定执行。不过，最大的亮点还

是在于将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

上升到律法高度，以便在实践中更

好地有依据地操作。”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施行，

离不开全国妇联系统过去 20 多年的

努力，这其中，湖南也进行了强有

力的尝试。像这部律法中的很多规

定，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告诫令，

多部门机构合作等都是湖南在实践

中探索出的好做法，总结出的成功

经验。”杜亚玲认为，为了更好地贯

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湖南省各

级妇联系统要加大宣传力度和多部

门、多机构合作力度，倡导和谐家

庭的建设，引导良好家风、化解家

庭纠纷。

杜亚玲指出，新出台的《反家庭

暴力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定义和

法律适用范围，强制报告制度、公

安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的法律规定将对受暴妇女和儿童的

帮助最大。“我觉得，《反家庭暴力法》

体现了我国律法‘以人为本’的进步。

因为在过去，我国律法主要注重在

社会领域，而在家庭领域，之前只

出台了《婚姻法》。如今，出台施行

的《反家庭暴力法》正是我国律法

从社会管理领域转向家庭关系领域

并重的新格局。”

打老婆、打小孩、虐待老人……

现在，你再试试看！2 月 29 日上午，

为提高今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反家

庭暴力法》的社会关注度和公众知

晓率，湖南省妇联联合长沙市妇联、

开福区妇联、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

委员会、鑫晨婚姻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在长沙市开福区四季花城社区

正式启动全省《反家庭暴力法》宣

传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

内司委主任委员李平；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杜亚玲，省妇联党组成员、

副厅级纪检员郑丽东，省司法厅副

厅长傅莉娟等领导出席。长沙市麓

山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11 家社工

机构代表、联合创业等 5 家省内知

名律师事务所以及警察、法官等数

百人参加活动。

当天上午，谢勇一行首先观摩了

由省妇联家庭律师宣讲团举办的反

家暴普法讲座，并走进由省家庭暴

力危机干预中心举办的“亮丽人生”

受暴妇女成长小组活动现场，详细

询问有关工作情况，慰问工作在反

家暴一线的公检法司职员和社工代

表。同时，还来到社区附近的法律

咨询服务点，看望慰问巾帼志愿者，

并在庆祝《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

签名墙上签名留念。

随后，在省妇联家庭律师进社

区反家暴法巡讲活动的发车仪式上，

谢勇、杜亚玲等领导分别向省妇联

律师志愿宣讲团代表授旗并赠书。

据了解，省妇联志愿宣讲团将奔赴

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社区、乡村

开展反家暴法系列宣讲活动。

【案例】   忍受家暴16 年，煎熬生活终迎转机
2 月 29 日，长沙市开福区四季

花城社区。52 岁的张女士至今已有

三个半月没有回家，即便丈夫在电

话中道歉，她仍坚持住在儿子家。“我

只想开心地生活，离开这个‘魔鬼’。”

原来，张女士和丈夫自 1988 年

结婚时起就因性格不合经常拌嘴。

结婚 6 年后，由于丈夫所在工厂倒

闭，只得被迫下岗。可下岗后，丈夫

却不找工作，天天呆在家里。“他觉

得我养他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工资、

奖金全都要交给他。”

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家白

吃白喝的丈夫脾气比以往更差了。甚

至，还会对她莫名地实施家暴。“基

本上每三天会动手一次，而且完全

没有理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女

人是一面锣，隔几天就要敲下’。”

张女士想过报警，但考虑到那

时儿子还年幼，而且“家暴次数太

频繁，也不能经常找公安”。 她也想

过离婚，但面对丈夫提出“给一百

万就离婚”的要求，经济窘迫的她

只得选择沉默。于是，这样屡屡受

暴的日子，她整整忍受了16 年。

值得欣慰的是，张女士的煎熬

日子终于迎来了转机——3 月 1 日，

《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而新法

规的出台也给了她不少底气。目前，

张女士已向当地法院起诉离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左一），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杜亚玲（右二）
在“亮丽人生”受暴妇女成长小组活动现场考察指导。


